
專題一：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張鈺光

107年地政節慶祝大會之專題研討會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二、實價登錄2.0的修法重點

 三、實價登錄與個資安全

 四、結論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一)不動產交易資訊契約規制及司法規制

 因交易資訊不透明而導致都市住宅房屋價格過高，
一直都是民怨之首。

 行政院研考會2009.12.01公布蒐集的十大民怨結果
出爐:1.都會地區房價過高、2.電話及網路詐騙泛濫、
3. 求職不易及失業問題、4.民生物價過高、5.毒品
充斥、6.交通違規開車拖吊過嚴、7.幼兒托育不安
全、8.公共場所廁所不乾淨、9.食品衛生把關不嚴、
10.占用騎樓、道路、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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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一般購屋民眾的經驗，在購屋前絕大部分認為仲介
業者提供的交易行情，無法盡信，卻又苦無獲取正
確資訊的管道，因而感到困擾與不安；更由於房價
資訊不透明，助長房價不斷攀升，引發民怨沸騰，
都會區消費者購屋痛苦指數居高不下，所以交易資
訊透明化，已是居住正義最謙卑的要求，在輿論壓
力下終被政府正視。可知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化法
制之建構，仍為不動產法學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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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因交易資訊不透明而導致都市住宅房屋價格過高，
一直都是民怨之首。根據實價登錄實施前內政部
2011年第3季房地產消費糾紛原因統計表(100.12)；
2011年第3季房地產消費糾紛通報共434件，糾紛原
因由多到少，依次為: 房屋漏水問題(73件)、隱瞞重
要資訊(48件)、契約審閱權(35件)、终止委售或買賣
契約(33件)、仲介「斡旋金」返還(48件)…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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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由於國內不動產交易方式，大部分係透過不動產經
紀業進行或由買賣雙方當事人自行議定，因交易過
程未公開，外界無法瞭解交易價格等重要交易資訊，
致買賣雙方缺乏正確交易價格資訊，屢有發生不當
哄抬價格之交易糾紛情事。且交易資訊的不對稱，
交易資訊恆掌握在不動產經紀業一方，在基於定型
化契約的大量運用，則交易當事人只有勤做功課，
以避免被經紀人牽著走，等到發生交易糾紛，再向
法院起訴，此為司法規制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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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二) 不動產交易資訊行政規制

 為期不動產交易價格等重要交易資訊公開透明，促
進不動產交易市場健全發展，因此為遏止房價炒作，
政府於近來展開一連串不動產交易相關法規修法，
主要包含:平均地權條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及地政士法等三法修正，而被通稱為「地政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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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地政三法修正內容係規定應以「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辦理登錄，至於登錄實際資訊範圍及項目為何，則乏
規定，本研究計畫認為，影響價格之因素繁多，諸如：
基地條件（面積、用途、建蔽率、容積率及臨街狀況
等）、周邊環境、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交通可及性、
樓層區位、景觀視野、建材設備、室內隔間及有無違
建或附隨設施等，均與為重要交易資訊，但一般民眾
最關心者為交易價格，故報章雜誌及傳媒皆以「實際
交易價格登錄」(簡稱實價登錄，下同)稱之。

 參內政部地政司立法理由總說明。
http://www.moi.gov.tw/chi/chi_Act/Act_detail.aspx?sn=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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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為遏止房價炒作，行政院吳院長於2010年3月24日

召集相關部會討論指示經建會訂「健全房屋市場方
案」，該方案經行政院2010年4月22日院臺經字第
0990021410號函核定，其中為建立不動產交易資訊

透明化，要求內政部於六個月內完成「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修法，以建立督促不動產經紀業者公
開成交案件資訊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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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內政部於100年5月1日至3日辦理「民眾對於房地產

交易資訊透明化等相關議題的看法」民調，相關議
題調查結果如下：

 1.民眾對「房地產交易資訊透明化」的支持度：
(1)82.0%的受訪者認同登錄房地產交易金額並且公
布，能幫助大家了解房屋資訊，方便買賣雙方議價。

 (2)70.8%的受訪者贊成房地產買賣的實際成交價格

必須向政府登錄，並且在不洩露個人隱私的情況下
公開讓大家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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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2.民眾對房地產交易資訊公開程度的看法：

 (1)65.5%的受訪者認為交易資訊雖然涉及隱私，但
是政府應該公布部分資訊。

 (2)65.4%的受訪者認為，如果他是房地產買賣雙方

之一，在不涉及隱私權外洩的情況之下，願意將成
交價格資訊政府機關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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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內政部研提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1等條文修
正草案，於2010年8月23日報經行政院審查完竣，並於
2010年9月27日函請立法院審議。

 為全面登錄成交案件資訊，內政部於2011年5月16日邀
集經建會等中央及地方相關機關召開會議，分別於6月
13日及14日將平均地權條例、地政士法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登錄修正條文草案報送行政院審議，行政院2011年9
月15日送立法院，立法院9月23日會決議逕復二讀，併
相關案件協商。

 地政三法於2011年12月13日立法院第7屆第8會期第14次
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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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從此，「成交案件實際資訊」體制大抵完備，從司
法規制走向行政規制，為我國不動產交易法制劃時
代之進步，堪稱樹立新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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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根據最新出爐的內政部106年第4季房地產消費糾紛
原因統計表(107.3)；106年第4季房地產消費糾紛通
報共426件，糾紛原因由多到少，依次為:施工瑕疵
問題(55件)、终止委售或買賣契約(54件)、房屋漏水
問題(49件)、定金返還 (含斡旋金轉定金)(24件)、隱
瞞重要資訊(22件)、契約審閱權(35件)、仲介「斡
旋金」返還(14件)…下略。

 比較上述可知實價登錄制度於不動產交易確實有一
定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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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三)實價登錄的反思

 然而若回顧整個修法內容，個人嘗試指出以下缺失:

 1.從法制面言，單一「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登錄」體

制，竟須同時牽連到地政三法之修正配合，這凸顯
出我國不動產法制立法的欠缺整體考量、無效率、
疊床架屋與特別法肥大症之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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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2.從登錄方式言，登錄之資訊，除涉及個人資料外，

得供政府機關利用並以區段化、去識別化方式提供
查詢，即登錄方式「以區段化、去除門牌、地號、
建號、交易者識別化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等方
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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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個人認為，影響不動產交易價格之因素繁多，諸如：
基地條件（面積、用途、建蔽率、容積率及臨街狀
況等）、周邊環境、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交通可及
性、樓層區位、景觀視野、建材設備、室內隔間及
有無違建或附隨設施等，甚至賣方是否急售、買方
是否急買，均與交易價格息息相關，故單一交易價
格，尚不足以供消費者購屋之參考，更無法藉以比
較分析，政府既有心要建構交易資訊之登錄系統，
其所登錄的實際交易資訊，當然不僅止於成交價格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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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3.從登錄時間言，此次修法係採取「事後登錄制」，

即應於買賣案件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三十日內，向
主管機關(內政部地政司)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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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及其反思

 個人認為，主管機關於下階段修法，應考慮是否改
採「事前登錄制」?即從委託銷售開始即有明確完
整之交易資訊可稽，且應規範經紀業逕將「不動產
說明書」申報，若申報登錄不實，則為隱瞞重要交
易資訊，甚至與「廣告不實」作連結，科以民事損
害賠償或行政獎懲責任；而非只是現行修法規定及
內政部作法方向，事後由權利人、地政士或經紀業
申報登錄，尤其是無法舉證，只能相信誠實申報，
且只有未登錄之處罰，而無申報登錄不實之處罰規
定，讓相關當事人有政府是玩真的或玩假的之僥倖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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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實價登錄的反思

 綜上所述，目前所實施的實價登錄有以下缺失疑慮:

 1.交易資訊取得及揭露即時性不足

 2.資訊揭露完整度及透明度不足

 3.實價登錄成為有心人哄抬、定錨等正確性不足。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二、實價登錄2.0的修法重點

 因有上述缺失疑慮，行政院會民國107年5月3日通

過內政部擬具的「實價登錄地政三法」修正草案，
將送請立法院審議，未來在個人資料保護的前提下，
民眾將可獲得更即時、透明、正確的不動產交易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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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實價登錄2.0的修法重點
 內政部表示，「實價登錄地政三法」是指平均地權條
例、地政士法及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中與實價登錄
制度相關的規定，這次修正(通稱實價登錄2.0)重點包括：

 1.買賣案件改由買賣雙方在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併同
申報、

 2.預售屋申報時機提前並將自售預售屋資訊全面納入、
 3.成交案件門牌或地號完整揭露、
 4.增訂主管機關查核權及調整罰則區分輕重等，透過制
度的精進，讓實價登錄制度更符合社會各界的期待。

 內政部107-05-03 新聞稿。
https://www.moi.gov.tw/chi/chi_news/news_detail.aspx?sn=1
3872&type_code=&pages=0&src=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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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實價登錄與個資安全
 (一)個資法簡介
 1.個人資料保護法立法目的及主要規定(第1-12條)

 2.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第15條)

 3.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第16條)

 4.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保有事實及管理方式公開(第17
條)

 5.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安全之維護(第18條、施行細則第
12條)

 6.公務機關之損害賠償責任(第28條)

 7.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短期消滅時效(第30條)

 8.損害賠償之法律適用(第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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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關於實價登錄是否有洩漏個資安全問題

 此從比較法上或許可以知悉，參考多數先進國家地
區不動產交易資訊都是透明的，美國、英國、法國、
德國、日本、香港與中國大陸等實價登錄請參考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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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關於實價登錄是否有洩漏個資安全問題

 表一(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
國別 登錄作法方式 申報對象

    買賣房子填報Settlement Statement(HUD-1)文件。

     內容包含最原始不動產交易價格，以及各項改建、增建、

新建的住宅資訊，例如新建車庫數量、屋頂翻修日期等資料。

英國     政府掌握成交資訊之方式有二，一為從土地登記著手，一

申報印花土地稅時取得，一般由代理人協助買賣雙方申報。

買賣雙方

法國     由公證人提供不動產交易價格資訊或是證書的複本給政

府。

公證人

    買賣土地建築物時，於30日以內向市、郡及區廳申報實際

交易價格。

1.買賣雙方

     交易價格申報後由市、郡及區審核批准交付，並依不動產

登記特別措施法由買方接受檢查確認。

2.仲介業者

1.買賣雙方

2.仲介業者

     法律強制所有和土地有關權益的處置等均需向土地註冊。

     「香港屋網」網站（http://property.28hse.com/）收錄

各別建物歷史成交資訊，可供民眾查詢。

    房地產權利人轉讓房地產時，應當向縣級以上地方政府規

定的部門如實申報成交價。

    地方政府房地產市場交易管理系統及網站，將交易訊息經

統計後發布相關資訊於網站中。

美國 1.買方

韓國

日本     房仲業經手案件，交易時將不動產種類、日期及地點，透

過不動產所在地的市町村長向都道府縣知事申報。

香港 買方

中國大

陸

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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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關於實價登錄是否有洩漏個資安全問題

 前述各國只有日本採取去識別化方式，採點與我國
實價登錄較為接近。

 但日本係於權利變動採取契據登記對抗制，本無強
制登記。於實價登錄REINS採取事前登錄制，此點
也與我國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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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關於實價登錄是否有洩漏個資安全問題

 日本關於不動產交易之管理，主要規範為1952年6

月公布，同年8月1日施行的「宅地建物取引業法」
(簡稱宅建業法，下同)，宅建業法於1988年5月第十

次修正時於第五章業務新增第二節「指定流通機
構」，即專任媒介契約與專屬專任媒介契約於指定
流通機構的登錄義務，至於一般媒介契約雖無此申
報義務，但亦可使用此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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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關於實價登錄是否有洩漏個資安全問題

 宅建業者於締結專任媒介契約與專屬專任媒介契約
時，關於該物件情報於全國四個指定流通機構有登
錄義務，此稱為「不動產流通標準情報系統」 (Real 

Estate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簡稱REINS)。

 REINS係由國土交通大臣所指定之不動產流通機構

所營運的電腦網路系統，以提供指定流通機構的會
員(不動產公司)間資訊交換的即時作業系統，期望

透過此系統以提升不動產交易的透明性，以及實現
適正、圓滑、迅速的交易。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二)關於實價登錄是否有洩漏個資安全問題
 指定流通機構的業務內容根據宅建業法第50條5之3第1
項，其主要業務內容如下:

 1.關於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或其他宅建業契約(例如: 一般
委託銷售契約)標的之宅地或建物的登錄業務；

 2.關於前項登錄的宅地建物情報，定期地或根據請求以
提供給宅建業者的提供業務；

 3.除了前二項所揭示者之外，關於前項的資訊做成統計
資料、以及其他確保宅地建物交易的適正性、以及增
進流通圓滑性的必要業務。

 從上述第三項，即可知此種REINS所具有的不動產交易
資訊透明化機制。茲舉財團法人東日本不動產流通機
構，以為說明。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二)關於實價登錄是否適用個資法問題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二)關於實價登錄是否有洩漏個資安全問題

 再搭配國土交通省的「土地綜合情報系統」的

 「不動產取引價格情報檢索」

 http://www.land.mlit.go.jp/webland/servlet/MainServlet

 以為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的兩個相輔相成機制。

http://www.land.mlit.go.jp/webland/servlet/MainServlet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二)關於實價登錄是否有洩漏個資安全問題

 至於實價登錄是否適用個資法問題，內政部表示，
個人資料是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
統一編號等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的資料，
而門牌、地號、價格等是不動產的標示資料，不屬
於個人資料範圍。

 張金鶚老師亦表示，這不是個人隱私權，而是房子
的契權資料，資訊透明對買賣雙方才有保障，這是
進步的作法。(實價登錄2.0／門牌揭露洩個資？張
金鶚：無關屋主隱私，2018-04-19 14:36:21聯合晚報)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二)關於實價登錄是否有洩漏個資安全問題

 個人亦認同上述見解。但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
集或處理，以及利用行為，除符合法令外，還須通
過比例原則(適當性、必要性、比例性)的篩檢。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條有明文。
在配套措施設計上仍須留意。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二)關於實價登錄是否有洩漏個資安全問題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5條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
項(按:不得蒐集、處理或利用及其例外)所規定資料
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二、經當事人同意。

 三、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二)關於實價登錄是否有洩漏個資安全問題

 行政程序法第15條

 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
民權益損害最少者。

 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
利益顯失均衡。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四、結論

 交易資訊透明化，是居住正義最謙卑的要求，在輿
論壓力下終被政府正視。可知不動產交易資訊透明
化法制之建構，仍為不動產法學之重要課題。

 102年地政三法修法，「成交案件實際資訊」體制

大抵完備，從司法規制走向行政規制，為我國不動
產交易法制劃時代之進步，堪稱樹立新的里程碑。

 實證上，從歷來房地產消費糾紛原因統計表的糾紛
原因變遷，可知實價登錄制度於不動產交易確實有
一定之作用。



實價登錄資料透明與個人資料保護
與談資料
 四、結論

 但數年來目前所實施的實價登錄有以下缺失疑慮:

 1.交易資訊取得及揭露即時性不足

 2.資訊揭露完整度及透明度不足

 3.實價登錄成為有心人哄抬、定錨等正確性不足。

 此次地政三法修正(通稱實價登錄2.0)，對於更即時、

透明、正確的不動產交易資訊的揭露，交易資訊透
明化可以期待。



 以上

 感謝您的聆聽


